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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函
地址：242030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439號南

棟4樓

承辦人：林富晨

電話：(02)8995-6044

電子信箱：astella@wda.gov.tw

受文者：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1月12日

發文字號：發就字第1113500107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3500107A00_ATTCH1.pdf)

主旨：檢送111年1月4日本署召開「民間及小型公共工程營建工

程業需求確認會議」會議紀錄1份，請查照。

正本：楊智斌教授、楊亦東教授、辛炳隆副教授、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內政部營建

署、臺中市大台中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中華

民國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土木包工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

會、中華民國營造業總工會、中華民國營建業全國總工會、中華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皇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美福營造有限公司、坦克土木包工業、勞動部勞動

力發展署北基宜花金馬分署、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桃竹苗分署、勞動部勞動力發

展署中彰投分署、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雲嘉南分署、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高屏澎

東分署

副本：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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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及小型公共工程營建工程業需求確認民間及小型公共工程營建工程業需求確認民間及小型公共工程營建工程業需求確認民間及小型公共工程營建工程業需求確認會議會議會議會議 

會議會議會議會議紀錄紀錄紀錄紀錄 

 

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11年 1月 4日(星期二)下午 2時 30分 

會議會議會議會議地點地點地點地點：：：：行政院新莊聯合辦公大樓南棟 1008會議室 

會議會議會議會議主持人主持人主持人主持人：：：：陳組長世昌                           紀錄：林富晨 

出席出席出席出席單位及單位及單位及單位及人員人員人員人員：：：：如簽到表 

 

壹壹壹壹、、、、主席致詞主席致詞主席致詞主席致詞：：：：略 

貳貳貳貳、、、、業務單位報告業務單位報告業務單位報告業務單位報告：：：：略 

參參參參、、、、討論討論討論討論事項事項事項事項(與會單位發言摘要詳如附錄) 

案由案由案由案由一一一一：：：：為順利展開「民間及小型公共工程營建工程業」人力補實專案

媒合作業，爰針對目前人力缺口需求、評估服務模式及後續計

畫細部分工等事項，提請討論。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略。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 

一、為解決目前營造業之缺工問題，必須充分揭露在地勞動力供需資

訊，以利有需求事業單位與相關營建工班直接面對面接觸，爰請

本署所屬各分署與轄區內相關職業工會合作或外展服務人員，蒐

集、建置及適時滾動更新營造業主要工種(鋼筋、模板、泥水、混

凝土)之工班資訊；另依所掌握求才廠商職缺資訊(如台灣就業通、

公共工程得標系統等)，結合前開工班資訊，按月召開營造業供需

交流會議，提供人力(工班)媒合或職業訓練服務。 

二、請台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周知所屬營造業廠商會員，多加運

用現有台灣就業通網站平台進行職缺登錄。 

三、建議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及內政部營建署，思考針對營造業人

力需求端(含公共工程、民間工程)，參考類似共同供應契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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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各式工程之人力規格、作業環境及合宜薪資待遇，避免因資

訊不對稱而發生削價競爭，不利人力媒合及影響營建品質。 

四、長期而言，建議營造業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國家發展委員會，

可針對營造業訂定短中長期發展藍圖及進行人力供需推估，持續

加強人力培育。另營造業相關業者應朝向營建工程自動化、優化

勞動條件及安全的作業環境，以提供勞工更優質的就業選擇。 

 

案由二案由二案由二案由二：：：：為鼓勵本國人從事營造業工作，研擬延長辦理營造業就業獎勵

措施，並就就業獎勵適用對象、資格條件及辦理成效等議題，

提請討論。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略。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考量就業獎勵措施對於引導失業勞工投入營造業仍有一定誘因，

將研擬延長辦理，並持續追蹤分析穩定就業效果；另營造業從業

人員以自營作業者比率較高，可以媒合工班或再思考以其他方式

引導勞動人力投入營造業。 

肆肆肆肆、、、、散會散會散會散會時間時間時間時間：：：：下午 17時 1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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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與會單位與會單位與會單位與會單位發言發言發言發言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一、楊智斌教授 

(一)短期而言，發展署所規劃的方案(含專案推動方案、就業獎勵措施)仍

要積極推動，但仍需要視業界需求或環境滾動修正。另長期來看，營

造業勞動力能力參差不齊及工作環境的安全疑慮，使得營造業廠商求

才不易，相關教育單位應思考並規劃長期人力培育策略。 

(二)營造業薪資水準未有一定範圍或標準，造成廠商間相互競爭現象，尤

以校園徵才時明顯，建議相關政府單位應介入了解並協助改善。 

(三)建議國家發展委員會或營造業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針對營造業人力

供需進行短中長期推估，據以辦理系統化的補充人力，另應納入人力

水準評估，避免工安事件頻傳，不利產業形象。 

二、楊亦東教授 

(一)目前尚未見有相關單位針對土木營建業所做的未來規劃藍圖，如何型

塑產業未來發展方向及期待年輕學子投入產業，是未來很大的挑戰。 

(二)考量營造業生態特性，建議相關座談會應邀請工班甚或工人與會，較

能貼近產業，且避免因語言、數位能力資訊取得落差，造成媒合成效

不彰。 

(三)另營造業長久以來，因工期或其他因素，造成營造廠商無法長期僱用

勞工，建議相關政府單位研擬相關鼓勵措施，鼓勵營造業雇主長期聘

用勞工。 

(四)營造產業工作環境安全問題常被外界詬病，除依靠勞動檢查的消極作

為外，營造業廠商應有更積極作為，加強改善工作環境。 

(五)產業或廠商間因搶才相互競爭的現象，其中無法順利徵才的營造業公

司應自我反省檢討，例如薪資、工作條件等，面對市場淘汰機制。 

三、辛炳隆副教授 

(一)如為解決營造業短時間內人力缺口情形，而做制度性的改變，未來恐

有人力閒置、過剩問題產生，應審慎評估。 

(二)贊同發展署規劃方案之掌握、確認人力需求部分，有明確資訊者(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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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錄於台灣就業通網站者)可直接進行專案媒合服務，同時針對提不出

需求者，則進一步向其蒐集職缺具體資訊(如薪資)後，提供媒合服務。 

(三)針對供給端的掌握，建議透過營建署或職業工會建立全國工班、工種

資訊揭露平台，對於人力媒合或人力調度有一定程度助益。 

(四)產業發展影響人力發展甚劇，建議營造業應加速朝向營建工程自動

化、優化勞動條件及作業環境，以塑造產業良好形象。 

(五)現行就業獎勵措施係針對薪資受僱者，無法適用自營作業者(如工班

領班)，可再研擬以其他方式引導勞動力投入營造業。 

四、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一)如何妥善處理媒體或相關公會所反映的缺工事件，應聚焦定量，亦即

缺工需求應確實掌握有效職缺數。 

(二)另會後將依討論思考研議對外揭露人力價格資料庫的可能性。 

五、內政部營建署 

(一)有關營建工程自動化部分已進行多年，惟因各公司資本額及成本考

量，尚無法完全改善或普及。 

(二)另有關民間建築工程揭露市場行情價格部分，涉及建築業者內部經營

方針，本署會努力看看。 

六、皇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一)人口日趨變少，因搶才造成廠商間或產業間相互競爭，營造業人力短

缺問題應就技術工、非技術工分別探討，提出相對應配套方案。 

(二)適度引進外籍移工是短期內可紓解人力缺口的解決方案，有一定程度

之人力補充，不應排斥。 

(三)就業獎勵措施仍有一定效果。 

四、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 

(一)考量營造業廠商互為競爭關係，無法輕易揭露相關資訊，本會可協助

加強向會員宣導多加利用台灣就業通網站，詳細登錄職缺，再由發展

署提供在地化求才媒合服務。另營造業多為工班承攬或個體勞動者，

對於長期僱用人力上，有一定困難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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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政府單位針對相關工程應逐年按市價編列預算，並公開人力費率

及單價分析表。 

五、中華民國營造業總工會 

(一)針對營造業未來發展，短期而言，營造廠商應視能力或當下情況再去

投標，而非採取低價搶標方式；且廠商應培養所屬勞動力(僱用員工)

及改善工作環境，使具專長之勞動者充分就業及優質勞動環境。長期

來看，教育應讓年青人認識營造產業，徹底改變對營造業的認識。 

(二)建議供需端交流會議應定期召開，意見交流及資訊暢通，以達供需平

衡及人力媒合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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